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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名称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业务主管单位 广州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业务范围

为重症少年儿童及其家长提供救助帮扶及心理关怀服务；为困境家庭提供帮扶
服务；开展志愿服务、合作交流活动；承接社会、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法规

规章明确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的活动，须依法经过批准。）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440100MJK916401J

成立时间 2022-09-27 注册资金 3.00 万元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1号之一17J 邮政编码 510062

住所来源 租赁 租赁到期日 2028-02-29

办公电话 15918808571 传真号码 无

网站地址 www.gzxiaojia.cn 电子邮件 1425370121@qq.com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罗典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79-03-29

政治面貌
中共党

员
学历 大专 担任职务

综合部主任&
资源拓展专

员

手机号码 18927576946 座机号码 18927576946

理（董）事
会、监事会及
行政负责人

理（董）事 有 理（董）事人数 ( 7 )人

是否设立监事或监
事会

监事
监事人数 ( 1 )人

监事会人数 ( 0 )人

理
（董）
事长

姓名 罗典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79-03-2

9

政治面貌
中共党

员
学历 大专

是否为本单位
法定代表人

是

（原）工作
单位及职务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综合部主任& 资源拓展专员

移动号码 18927576946 座机号码 18927576946

行政负
责人

姓名 杜丹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81-05-0

4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本科
是否为本单位
法定代表人

否

（原）工作
单位及职务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执行主任

手机号码 15920556010 座机号码 15920556010

负责人超出章程规定
的任期和年龄任期的

情况

否

姓名   职务  
超龄\超

届
 



负责人情况 负责人总数 3 负责人中女性人数 2

工作人员

全体工作人
员

总人数 21 平均年龄 44 女性人数 20

社会工作师数 3 助理社会工作师数 6

党员人数 1 事业编制数 0

专科学历人数 7 大学本科学历人数 4

硕士生人数 3 博士生人数 0

35岁及以下人数 6 36岁至45岁人数 7

46岁至55岁人数 6 56岁及以上人数 2

专职工作人
员

总人数 15 平均年龄 41 女性人数 14

社会工作师数 3 助理社会工作师数 4

党员人数 1 事业编制数 0

专科学历人数 5 大学本科学历人数 3

硕士生人数 3 博士生人数 0

35岁及以下人数 5 36岁至45岁人数 6

46岁至55岁人数 4 56岁及以上人数 0

兼职工作人
员

总人数 6 平均年龄 50 女性人数 6

本科以上
学历人数

1
专业技术

人员
0 党员人数 0

新闻发言人

是否有新闻发言人 有

姓 名
在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职

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罗典
综合部主任
& 资源拓展

专员
18927576946 18927576946

128883329@qq.c
om

志愿者 志愿者人数 239 累计志愿劳动时间 ( 2353 )小时

举办刊物情况 公开发行的刊物数 0 内部资料性刊物数 0

公益活动 举办次数 0 公益活动支出 ( 0 )元

其他 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 0 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0

获得税收优惠
资格情况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

是 获得时间 2023年 年

有效期至
2024-12-3

1
批准文件名称

及文号

广州市财政局广州市
税务局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
局 穗财综[2023]12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获得时间 2023年 年

有效期至
2026-12-3

1
批准文件名称

及文号

广州市财政局国家税
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穗财综【2023】10号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委派
到慈善组织（基金会）任职的人数

0 委派文件文号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退（离）休领
导干部到慈善组织（基金会）任职的

人数
0 任职文件文号  



是否有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或者退（离）休
领导干部担任职务

的情况

否

姓名 在慈善组织（基金会）的职务
（原）公职或企事业单位人员身

份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委派
到慈善组织（基金会）任职的人数

0 委派文件文号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退（离）休领
导干部到慈善组织（基金会）任职的

人数
0 任职文件文号  

是否有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或者退（离）休
领导干部担任职务

的情况

否

姓名 在慈善组织（基金会）的职务
（原）公职或企事业单位人员身

份

     

     

     

     

     

     

     

     

     

     



理事会 （ 3 ）年一届

监事会会议一年（ 0 ）次 本年度召开监事会（ 0 ）次

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章程规定 会议情况 换届情况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 3
）次

上一次换届大会召
开时间

无

未按期召开会议或者换届说明 小家理事会未到换届时间，小家无监事会。

（二）内部制度建设

证书印章管理

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综合部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综合部

电子印章（单位公章） 有
电子印章
制作单位

综合部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综合部

理（董）事会 会议议事制度 有

财务管理

银行账户个数 1

币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户类型

人民币
中国工商银行广
州东风东路支行

360201070920049
9668

基本账户

       

       

       

       

       

       

       

       

       

税务登记 有 财务管理制度 有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有

执行会计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财会人员数 1
财会人员专职\兼职情

况
专职人数（ 1 ）
兼职人数（ 0 ）

使用票据种类
税务发票,捐赠

收据
其他票据名称

增值税普通
发票



（三）其他

是否落实安全管理有关要求:是否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完善
安全管理, 全面开展本单位安全生产隐忠排查, 对发现的风险隐患限期

尽快完成整改, 切实筑牢安全底线
是

未落实安全管理有关要
求的理由

无



（四）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如
选否，需要填写理由） 是

未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的理由  

未建党组织原因
有党员但不符合单独建立条件，正在申请建立联合党支部，待上级部

门审批中

党员人数

党员总人
数

2658191.89 其中：女党员人数 1

\ 负责人 不担任负责人的理事、监事、工作人员

中共党员 1 0

其他党员 0 0

党建工作
联络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杜丹 15920556010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党建工作
指导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莫金华 020-83196462 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委

群团组织
工作

是否成立
工会

否
建立工会
批准文号

 
工会开展
活动次数

0  次

是否成立
共青团

否
建立共青
团批准文

号
   

团组织开
展活动次

数
0  次

是否成立
妇女组织

否
建立妇女
组织批准

文号
   

妇女组织
开展活动

次数
0  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3403695.88 175054.7 3578750.58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403695.88 175054.7 3578750.58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765373 0 765373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638322.88 175054.7 2813377.58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0 0 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三）大额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

一、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
会

1781283.88 0

第一伟博小家项目 第二伟博小
家项目 第三伟博小家项目 第
四伟博小家项目 第五伟博小家
项目 第六伟博小家项目 第七
伟博小家项目 第八伟博小家项

目

宁波盛德融泰中和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0
融泰中和小家项目 异地就医困

境患儿家庭支持计划

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
会

256800 0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拾光
小屋”社工项目 广东三九脑科
医院“拾光小屋”社工项目
“拾光小屋”舒缓安宁项目

广东省阿道夫公益基金会 110000 81461.28 阿道夫·爱的小家项目

       

       

       

       

       

       

       

合计 2448083.88 81461.28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四）支出情况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2246340.98

本年度总支出 3617647.61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480276.45

管理费用 129372.16

筹资费用支出（募捐成本） 7999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154.93% 437.56%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58%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
规定。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 ）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2997773.59 ）

（五）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名称: 广州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24366.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82502.86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86 ）户 （ 751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86个家庭合计751
人，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6708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69019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一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88988.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6438.21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9 ）户 （ 53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19个家庭合计53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293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6237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二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44765.6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5206.55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3 ）户 （ 6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3个家庭合计60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230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5505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三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89539.2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1474.7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7 ）户 （ 2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7个家庭合计20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797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2326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四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90177.8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4442.31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3 ）户 （ 29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13个家庭合计29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1735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3881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五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65190.5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24232.2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4 ）户 （ 68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4个家庭合计68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515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7017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七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24989.8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4087.87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2 ）户 （ 31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12个家庭合计31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1712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4279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八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34427.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67784.95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4 ）户 （ 6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4个家庭合计62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3351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8761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融泰中和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5808.4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3 ）户 （ 5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3个家庭合计50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719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5735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阿道夫爱的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1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21255.59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43 ）户 （ 11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43个家庭合计110
人，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076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5378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爱莎小家（广州市慈善会爱莎公益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2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00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是
专项基金名

称
广州市慈善会爱莎公益基金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3 ）户 （ 63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共为23个家庭合计63人，
提供了（按家庭计算）2190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6072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异地就医困境患儿家庭支持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143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9503.96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89 ）户 （ 229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 89个家庭提供干净的
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施与物资及基础食材及营养品；开展38次聚餐，惠及626人次；
开展 11场心理或营养工作坊，帮助 125人次的患儿及家长缓解情绪；组织 4次乐游
活动，惠及 109人次；开展 1个母亲节圆梦活动，惠及 42人。 同时，本项目发布 2
4篇活动推文，平均每篇文章有305人次的点击率；在视频号发布 9个视频，在B 站播
放量有324次，微博播放量有5601次，视频号的播放量有13367次，共有19292次播放

和503次转发。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腾讯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2022-10-28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6447.71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67 ）户 （ 171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67个家庭合计171人，
提供了6817天公益服务，服务人次达18309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月捐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2022-11-22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34219.2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86 ）户 （ 751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286个家庭合计751人，
提供了公益服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广州小家与患儿同行（腾讯公益.爱德）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2024-08-19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8514.6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01 ）户 （ 169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101个家庭合计169人，
提供了公益服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月捐计划（爱德）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2024-08-28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6106.94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74 ）户 （ 269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174个家庭合计269人，
提供了公益服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拾光小屋”社工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83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2227.3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06 ）户 （ 21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处于重症治疗、终末阶段的患儿提供症状舒缓、身心灵社、哀伤疏导等多方位的医
护社综合服务，为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性、个体化舒缓医疗，帮助其平稳度过特殊时
期。由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与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

心共同合作开设。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106个家庭合计212人，
提供了多方位的医护社综合服务，帮助患儿家庭平稳度过特殊时期。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拾光小屋”社工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48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8506.54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84 ）户 （ 168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处于重症治疗、终末阶段的患儿提供症状舒缓、身心灵社、哀伤疏导等多方位的医
护社综合服务，为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性、个体化舒缓医疗，帮助其平稳度过特殊时
期。由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与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共

同合作开设。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84个家庭合计168人，
提供了多方位的医护社综合服务，帮助患儿家庭平稳度过特殊时期。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拾光小屋”舒缓安宁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155.92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90 ）户 （ 38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处于重症治疗、终末阶段的患儿提供症状舒缓、身心灵社、哀伤疏导等多方位的医
护社综合服务，为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性、个体化舒缓医疗，帮助其平稳度过特殊时
期。由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与广

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合作开设。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190个家庭合计380人，
提供了多方位的医护社综合服务，帮助患儿家庭平稳度过特殊时期。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六伟博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43205.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90975.35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7 ）户 （ 7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27个家庭合计72人，提
供了1889天公益服务，服务人次达5210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六伟博小家（2025-2027）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5.89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7 ）户 （ 7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27个家庭合计72人，提
供了1889天公益服务，服务人次达5210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第八伟博小家（2025-2027）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559.0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24 ）户 （ 6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帮助患儿家庭，有力量渡过难关。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24个家庭合计62人，提
供了3351天公益服务，服务人次达8761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拾光小屋”社工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80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六）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4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4年度共开展了（23）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480276.45）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是否为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否
专项基金名

称
 

是否为乡村振兴项目 否 受益人 （ 106 ）户 （ 21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广州市

项目类别 其他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处于重症治疗、终末阶段的患儿提供症状舒缓、身心灵社、哀伤疏导等多方位的医
护社综合服务，为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性、个体化舒缓医疗，帮助其平稳度过特殊时
期。由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与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

心共同合作开设。

项目执行方及项目类别评估情况：

项目执行方为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本项目为106个家庭合计212人，
提供了多方位的医护社综合服务，帮助患儿家庭平稳度过特殊时期。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2、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 （ 4 ）个

其中：互联网募捐 （ 0 ）个

线下异地募捐 （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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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本
组

织
作

为
委

托
人

设
立

的
慈

善
信

托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慈
善

信
托

目
的

其
他

委
托

人
（

如
有

）

受
托

人
（

如
有

多
个

受
托

人
，

均
需

列
出

）

监
察

人
（

如
有

）
合

同
规

模

本
年

度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规
模

累
计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总

规
模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收
入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支
出

年
底

信
托

财
产

实
际

规
模

 
 

 
 

 
 

 
 

 
 

 

 
 

 
 

 
 

 
 

 
 

 

 
 

 
 

 
 

 
 

 
 

 

 
 

 
 

 
 

 
 

 
 

 

 
 

 
 

 
 

 
 

 
 

 

 
 

 
 

 
 

 
 

 
 

 

 
 

 
 

 
 

 
 

 
 

 



（
十

）
关

联
方

关
系

及
其

交
易

1、
重

要
关

联
方

关
联

方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的

关
系

无
 

 
 

 
 

 
 

 
 

 
 

 
 

 
 

 
 

 
 

说
明
：

下
拉
框
选
项
：
关
联
方
包
括
发
起
人
、
主
要
捐
赠
人
、
理
事
主
要
来
源
单
位
、
投
资
的
被
投
资
方
、
其
他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个
人
、
其
他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组
织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接

受
重

要
关

联
方

捐
赠

重
要

关
联

方
名

称
接

受
现

金
捐

赠
接

受
非

现
金

捐
赠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3、
对

重
要

关
联

方
进

行
资

助

重
要

关
联

方
名

称

现
金

资
助

项
目

名
称

和
金

额
非

现
金

资
助

项
目

名
称

和
金

额

资
助

项
目

名
称

资
助

金
额

资
助

项
目

名
称

资
助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4、
对

重
要

关
联

方
共

同
投

资

重
要

关
联

方
名

称

共
同

投
资

形
式

和
金

额

共
同

投
资

形
式

被
投

资
或

受
托

单
位

名
称

被
投

资
方

企
业

类
型

（
民

营
企

业
、

混
合

所
有

制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企
业

等
）

或
投

资
产

品
类

型

共
同

投
资

期
限

起
共

同
投

资
期

限
止

本
组

织
投

资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5、
委

托
重

要
关

联
方

开
展

投
资

活
动

重
要

关
联

方
名

称
委

托
投

资
产

品
名

称
被

投
资

或
受

托
单

位
名

称
委

托
投

资
期

限
起

委
托

投
资

期
限

止
委

托
投

资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与

重
要

关
联

方
发

生
交

易 关
联

方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向

关
联

方
出

售
产

品
和

提
供

劳
务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和

购
买

服
务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7、
与

重
要

关
联

方
发

生
资

金
往

来

重
要

关
联

方
发

生
资

金
往

来
具

体
情

况
金

额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8、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收

款：
       

合计 0 0% 0 0%

9、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合计 0 0% 0 0%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10、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付

款：
       

合计 0 0% 0 0%

11、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合计 0 0% 0 0%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4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765147.

09

2597091.

57
短期借款 61 0 0

其中：现金 1-1 0 0        

银行存款 1-2
1765147.

09

2597091.

57
       

短期投资 2
800000.0

0
0 应付款项 62

315556.2

0
319334.8

应收款项 3 60346.8 63172 应付工资 63
107339.2

3

132965.4

7

预付账款 4 0 37400 应交税金 65 3030.16 4215.54

存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32697.0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2658190.

89

2697663.

57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425925.5

9

456515.8

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 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 0

固定资产原价 31 15773.32 57576.24        

减：累计折旧 32 1697.64 18140.3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4075.68 39435.94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425925.5

9

456515.8

1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4075.68 39435.94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097691.

80

2525324.

23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48649.1

8

-244740.

53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2246340.

98

2280583.

7

资产总计 60
2672266.

57

2737099.

5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672266.

57

2737099.

51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4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二）业务活动表

项目 行次
上年度 本年度累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款收入 1
2245801.

03

1825083.

11

4070884.

14

1024366.

7

2554383.

88

3578750.

58

会费收入 2 0 0 0 0 0 0

提供服务收入 3
208425.7

7
0

208425.7

7
0 0 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 0 0 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 1567.84 50000 51567.84

投资收益 6 0 0 0 18941 0 18941

其他收入 9 3840.91 0 3840.91 2630.91 0 2630.91

收入合计 11
2458067.

71

1825083.

11

4283150.

82

1047506.

45

2604383.

88

3651890.

33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017215.

16
0

2017215.

16

3480276.

45
0

3480276.

45

其中：人员费用 13
988133.0

3
0

988133.0

3

1754810.

69
0

1754810.

69

日常费用 14
1029082.

13
0

1029082.

13

1710857.

93
0

1710857.

93

固定资产折旧 15 0 0 0 14607.83 0 14607.83

税费 16 0 0 0 0 0 0

（二）管理费用 21
162225.1

7
0

162225.1

7

129372.1

6
0

129372.1

6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 7999 0 7999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 0 0 0

费用合计 35
2179440.

33
0

2179440.

33

3617647.

61
0

3617647.

6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1717226.

98

-171722

6.98
0

2997773.

59

-299777

3.59
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1995854.

36

107856.1

3

2103710.

49

427632.4

3

-393389.

71
34242.72



业务活动表附加表

行次
上年度 本年度累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管理费用 21
162225.1

7
0

162225.1

7

129372.1

6
0 129372.16

其中：人员费用 47 86208.67 0 86208.67 64624.6 0 64624.6

日常费用 48 76016.5 0 76016.5 56540.02 0 56540.02

固定资产折旧 49 0 0 0 1834.83 0 1834.83

税费 50 0 0 0 6372.71 0 6372.71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4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3405335.88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51567.84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80091.19

现金流入小计 13 3536994.9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49440.06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820494.93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621785.19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908564.73

现金流出小计 23 3500284.9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671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8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8941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818941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23706.52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23706.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795234.4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831944.48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四
）

应
收

款
项

及
客

户
1、

应
收

款
项

账
龄

账
龄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1
年

以
内

6
0
3
4
6
.
8

0
6
0
3
4
6
.
8

3
8
9
7
2

0
3
8
9
7
2

1
-
2
年

0
0

0
2
4
2
0
0

0
2
4
2
0
0

2
-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计

6
0
3
4
6
.
8

0
6
0
3
4
6
.
8

6
3
1
7
2

0
6
3
1
7
2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应
收

款
项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
东

风
东

路
）

1
8
0
0
0

3
0
%

1
8
0
0
0

2
8
%

2
0
2
3
年

租
赁

房
屋

支

付
押

金

2
第

四
伟

博
小

家
钟

苑
秋

6
2
0
0

1
0
%

6
2
0
0

1
0
%

2
0
2
3
年

租
赁

房
屋

支

付
押

金

3
温

凤
琼

1
0
0
0
0

1
7
%

0
0
%

2
0
2
3
年

因
项

目
需

要

所
支

付
的

备

用
金

4
周

珊
7
2
9
6
.
2

1
2
%

0
0
%

2
0
2
3
年

因
项

目
需

要

所
支

付
的

备

用
金

5
陈

花
兰

5
7
9
6
.
2

1
0
%

0
0
%

2
0
2
3
年

因
项

目
需

要

所
支

付
的

备

用
金

合
计

4
7
2
9
2
.
4

7
9
%

2
4
2
0
0

3
8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应
收

款
项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邓

志
娜

4
0
0
0

7
%

0
0
%

2
0
2
3
年

因
项

目
需

要

所
支

付
的

备

用
金

2
社

保
及

公
积

金
9
0
5
4
.
4

1
4
%

1
3
1
3
2

2
1
%

2
0
2
4
-
1
2
-
3
1

社
保

及
公

积

金

3
张

美
华

0
0
%

1
5
6
0
0

2
5
%

2
0
2
4
-
0
2
-
2
9

阿
道

夫
爱

的

小
家

两
个

月

押
金

4
万

娟
0

0
%

8
0
0
0

1
3
%

2
0
2
4
-
1
1
-
3
0

乐
膳

小
厨

2

个
月

房
租

押

金

5
易

迅
享

办
公

服
务

（
广

州
）

有
限

公
司

0
0

2
0
0
0

3
%

2
0
2
4
-
0
4
-
3
0

租
赁

办
公

室

打
印

机
押

金

合
计

1
3
0
5
4
.
4

2
1
%

3
8
7
3
2

6
2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应
收

款
项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田

甜
0

0
%

2
4
0

0
%

2
0
2
4
-
1
0
-
3
1

督
导

费
需

收

回
个

税
2
4
0

元

2
 

 
 

 
 

 
 

3
 

 
 

 
 

 
 

4
 

 
 

 
 

 
 

5
 

 
 

 
 

 
 

合
计

0
0
%

2
4
0

0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五
）

预
付

账
款

及
客

户
1、

预
付

账
款

账
龄

账
龄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1
年

以
内

0
0

0
3
7
4
0
0

0
3
7
4
0
0

1
-
2
年

 
 

 
 

 
 

2
-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计

0
0

0
3
7
4
0
0

0
3
7
4
0
0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预
付

账
款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张

美
华

0
0
%

2
3
4
0
0

6
3
%

2
0
2
4
-
1
1
-
3
0

未
取

得
阿

道
夫

爱
的

小
家

房
屋

租
金

发
票

2
曾

迺
强

0
0
%

1
2
0
0
0

3
2
%

2
0
2
4
-
1
1
-
3
0

未
取

得
第

六
伟

博
小

家
房

屋
租

金
发

票

3
田

甜
0

0
%

2
0
0
0

5
%

2
0
2
4
-
1
0
-
3
1

督
导

费

4
 

 
 

 
 

 
 

5
 

 
 

 
 

 
 

6
 

 
 

 
 

 
 

7
 

 
 

 
 

 
 

8
 

 
 

 
 

 
 

9
 

 
 

 
 

 
 

1
0

 
 

 
 

 
 

 

合
计

0
0
%

3
7
4
0
0

1
0
0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应
付

款
项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乐
膳

小
厨

采
购

四
套

监
控

设
备

费
用

0
2
8
0
0

0
2
8
0
0

广
州

英
晨

姿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伟
博

小
家

启
动

资
金

2
8
2
8
5
9
.
2

0
0

2
8
2
8
5
9
.
2

广
州

市
伟

博
儿

童
福

利
基

金
会

春
兰

小
家

聚
餐

活
动

食
材

物
料

费
、

工
作

人
员

体
检

费
、

乐
膳

小
厨

筹
建

物
资

费
0

4
8
8
8
.
5
6

0
4
8
8
8
.
5
6

王
媛

第
八

伟
博

小
家

活
动

物
资

费
、

交
通

费
及

1
2
0
1
房

、
1
2
0
2
房

间
水

电
物

管
费

0
3
5
5
9
.
0
8

0
3
5
5
9
.
0
8

温
凤

琼

第
一

伟
博

小
家

聚
餐

活
动

物
料

费
、

水
费

及
生

活
补

助
金

0
3
1
2
3
.
6
9

0
3
1
2
3
.
6
9

李
凤

兰

第
六

伟
博

小
家

、
阿

道
夫

爱
的

小
家

开
展

活
动

交
通

费
、

生
活

物
资

费
及

聚
餐

活
动

食
材

费
用

0
2
9
3
7
.
3
3

0
2
9
3
7
.
3
3

张
霖

第
五

伟
博

小
家

、
希

望
小

家
活

动
物

料
费

及
季

度
性

清
理

费
用

0
2
8
3
5
.
8
1

0
2
8
3
5
.
8
1

陈
花

兰

外
出

培
训

交
通

费
、

购
买

两
台

标
签

机
0

2
8
3
5

0
2
8
3
5

陈
敏

仪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日
常

用
品

费
用

及
活

动
物

资
费

0
2
0
0
2
.
1
1

0
2
0
0
2
.
1
1

林
吟

华

融
泰

小
家

生
活

物
资

费
、

乐
膳

小
厨

日
用

品
费

用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展
会

交
通

费
、

爱
莎

小
家

洗
衣

机
费

用
0

2
2
8
4
.
3
7

0
2
2
8
4
.
3
7

董
金

莲

拾
光

小
屋

项
目

儿
童

安
宁

临
终

关
怀

志
愿

者
补

贴
0

1
9
2
0

0
1
9
2
0

金
颖

拾
光

小
屋

项
目

儿
童

安
宁

临
终

关
怀

志
愿

者
补

贴
0

1
9
2
0

0
1
9
2
0

刘
艳

第
四

伟
博

小
家

、
第

七
伟

博
小

家
开

展
活

动
物

料
费

0
1
7
9
5
.
8
5

0
1
7
9
5
.
8
5

周
珊

收
到

广
东

嘉
盈

国
际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汇
入

1
6
4
0
元

0
1
6
4
0

0
1
6
4
0

广
东

嘉
盈

国
际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合
计

2
8
2
8
5
9
.
2

3
4
5
4
1
.
8

0
3
1
7
4
0
1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应
付

款
项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市
桥

医
院

、
拾

光
小

屋
交

通
费

及
活

动
物

料
费

0
9
2
7
.
7
9

0
9
2
7
.
7
9

邓
志

娜

第
二

伟
博

小
家

晾
衣

架
、

大
米

、
义

卖
活

动
费

用
0

5
2
7
.
0
4

0
5
2
7
.
0
4

陈
霖

融
泰

小
家

教
具

费
、

童
行

小
站

宣
传

物
料

费
0

4
7
8
.
9
7

0
4
7
8
.
9
7

何
金

玲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租
金

3
2
6
9
7

0
3
2
6
9
7

0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合
计

3
2
6
9
7

1
9
3
3
.
8

3
2
6
9
7

1
9
3
3
.
8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七
）

预
收

账
款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无
0

0
0

0
无

 
 

 
 

 
 

 
 

 
 

 
 

 
 

 
 

 
 

 
 

 
 

 
 

 
 

 
 

 
 

 
 

 
 

 
 

 
 

 
 

 
 

 
 

 
 

 
 

 
 

 
 

 
 

 
 

 
 

 
 

 
 

 
 

 
 

 
 

 
 

 
 

 
 

 
 

 
 

合
计

0
0

0
0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五

、
保

值
增

值
投

资
活

动
情

况
（

一
）

购
买

资
产

管
理

产
品

情
况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购
买

的
资

产
管

理
产

品
名

称
购

买
金

额
投

资
期

限
当

年
实

际
收

益
金

额
当

年
实

际
收

回
金

额
期

末
余

额

1
 

 
 

 
 

 

2
 

 
 

 
 

 

3
 

 
 

 
 

 

4
 

 
 

 
 

 

5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二
）

持
有

股
权

的
实

体
情

况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实
体

名
称

设
立

时
间

法
定

代
表

人
登

记
类

型
与

本
组

织
宗

旨
业

务
关

系

被
投

资
实

体
注

册
资

金
认

缴
注

册
资

金
本

组
织

出
资

额
持

股
比

例

1
 

 
 

 
 

 
 

 
 

2
 

 
 

 
 

 
 

 
 

3
 

 
 

 
 

 
 

 
 

4
 

 
 

 
 

 
 

 
 

序
号

出
资

额
占

本
组

织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股

权
取

得
时

间
全

体
投

资
人

与
慈

善
组

织
的

关
系

核
算

方
法

期
初

股
份

数
期

初
市

值
（

估
值

）
本

期
股

份
增

、
减

情
况

期
末

市
值

（
估

值
）

期
间

分
红

情
况

及
红

利
金

额

1
 

 
 

 
 

 
 

 
 

2
 

 
 

 
 

 
 

 
 

3
 

 
 

 
 

 
 

 
 

4
 

 
 

 
 

 
 

 
 

说
明

：
1、

控
制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50
%

以
上

且
有

权
决

定
其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

投
资

企
业

能
够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实
施

控
制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子

公
司

。
2、

非
控

制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20

%
以

下
且

无
权

决
定

其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
3、

共
同

控
制

是
指

是
指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对
某

项
经

济
活

动
所

共
有

的
控

制
，

仅
在

与
该

项
经

济
活

动
相

关
的

重
要

财
务

和
生

产
经

营
决

策
需

要
分

享
控

制
权

的
投

资
方

一
致

同
意

时
存

在
。

投
资

企
业

与
其

他
方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实
施

共
同

控
制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合

营
企

业
。

4、
重

大
影

响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20

%
－

50
%

之
间

且
对

一
个

企
业

的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有
参

与
决

策
的

权
利

，
但

并
不

能
够

控
制

或
者

与
其

他
方

一
起

共
同

控
制

这
些

政
策

的
制

定
。

投
资

企
业

能
够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施
加

重
大

影
响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联

营
企

业
。

5、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无

控
制

、
无

共
同

控
制

且
无

重
大

影
响

的
，

长
期

投
资

按
成

本
法

核
算

；
若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具
有

控
制

、
共

同
控

制
或

重
大

影
响

的
，

长
期

投
资

按
权

益
法

核
算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三
）

委
托

投
资

情
况

（
是

指
将

财
产

委
托

给
受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监
管

的
机

构
进

行
投

资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受

托
机

构

受
托

人
是

否
有

资
质

在
中

国
境

内
从

事
投

资
管

理
业

务

委
托

金
额

委
托

期
限

投
资

方
向

风
控

措
施

资
产

配
置

方
式

及
比

例
投

资
期

限
收

益
确

定
方

式
当

年
实

际
收

益
金

额
当

年
实

际
收

回
金

额

1
 

 
 

 
 

 
 

 
 

 
 

2
 

 
 

 
 

 
 

 
 

 
 

3
 

 
 

 
 

 
 

 
 

 
 

4
 

 
 

 
 

 
 

 
 

 
 

5
 

 
 

 
 

 
 

 
 

 
 

6
 

 
 

 
 

 
 

 
 

 
 

7
 

 
 

 
 

 
 

 
 

 
 

8
 

 
 

 
 

 
 

 
 

 
 

9
 

 
 

 
 

 
 

 
 

 
 

1
0

 
 

 
 

 
 

 
 

 
 

 

合
计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委
托

投
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理

事
会

或
常

务
理

事
会

会
议

纪
要

扫
描

件
，

若
无

会
议

纪
要

，
请

上
传

法
人

签
字

和
盖

具
公

章
的

情
况

说
明

。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

R
A
R

 
无

上
传

文
件



（四）其他投资情况
无



六、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
开义务。

是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是

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是

信息公开制度 是

项目管理制度 是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重大资产变动 是

重大投资 是

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是

关联交易行为 是



七、业务活动情况
（一）2024年年度业务活动总体情况和2025年年度工作计划简要（限1500字）
（请填写本年度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履行登记手续情况、理事会召开情况、人员
和机构变动情况、财务管理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及开展扶贫工作情况。举办过面向
社会的研讨会、论坛的还应当填写研讨会、论坛等活动情况。）

2024年，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在项目运营、传播推广、筹款工作以及捐赠人维护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组织发展和团队建设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机构建设：广州小家
公益于1月与另一家社会组织共同提交联合党支部成立申请，目前仍在审批中。本年度，以党
建工作引领本中心各项工作开展，党建工作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机构的引领工作，提升
了机构的凝聚力；执行团队及志愿者建设的加强，执行力和专业度显著提升，为机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二）公益项目开展情况：通过高效运营广州小家项目，我们为286个家庭、75
1名患儿及家长提供了26,708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69,019次，服务规模较2023年显
著提升。拾光小屋项目新服务点和乐膳小厨项目的成功落地，拓展了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从舒
缓安宁到营养支持，全方位助力患儿家庭。 （三） 传播与信息透明：在传播推广方面，通过
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和南方号等多平台运营，机构的透明度与品牌影响力得到有
效提升。然而，部分平台的用户互动量仍有待提高，内容策略需进一步优化以增强用户粘性。
筹款工作方面，遵守法规法律，通过基金会资助、与公募基金会合作的互联网筹款、定向劝募
等多元化渠道，筹集善款。捐赠人维护方面，通过定制化礼品等方式表达感谢，增强了捐赠人
的归属感，但互动与反馈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传播与筹资渠道的稳定发展，以及各方资源的
有效维护，保障了筹款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025年工作计划，理事会将进一步加强组织
整体监督和管理水平，提升决策科学性与执行精准度。全面加强党建引领工作，开展相关主题
学习与活动，打造一支专业且高效的执行团队；加强项目管理规范化，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
性和可持续性；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完善捐赠人维护机制，加强信息公
开与透明，提升机构在公益领域的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我们将继续为困境患儿家庭提供高
质量的支持与关怀，助力更多家庭在爱与平等中幸福生活。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二
）

20
24

年
举

办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情

况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时
间

参
加

人
数

举
办

方
式

地
点

审
批

机
关

经
费

来
源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1
、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是
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根

据
《

社
会

组
织

举
办

研
讨

会
论

坛
活

动
管

理
办

法
》

（
民

发
〔

2
0
1
2
〕

5
7
号

）
举

办
的

各
类

业
务

研
讨

和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

2
.
若

有
举

办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履
行

内
部

工
作

程
序

的
文

件
扫

描
件

（
无

审
批

文
件

请
上

传
说

明
文

件
）

。

必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

R
A
R

 
无

上
传

文
件

建
立

举
办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的
内

部
管

理
制

度
无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三

）
20

24
年

度
举

办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情

况
1、

评
比

表
彰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时
间

审
批

机
关

开
展

对
象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说
明

：

1
．

社
会

组
织

开
展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
要

按
照

《
社

会
组

织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评
组

发
〔

2
0
2
4
〕

3
号

）
规

定
的

程
序

经
过

批
准

。

2
．

批
准

单
位

栏
：

有
文

件
依

据
的

，
填

写
批

准
机

关
及

文
件

的
文

号
。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经
批

准
的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批
准

文
件

扫
描

件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无

上
传

文
件



附
件

上
传

说
明

：

1
．

社
会

组
织

开
展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
要

按
照

《
社

会
组

织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评
组

发
〔

2
0
2
4
〕

3
号

）
规

定
的

程
序

经
过

批
准

。

2
．

批
准

单
位

栏
：

有
文

件
依

据
的

，
填

写
批

准
机

关
及

文
件

的
文

号
。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经
批

准
的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批
准

文
件

扫
描

件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无

上
传

文
件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创
建

示
范

活
动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时
间

审
批

机
关

开
展

对
象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说
明

：

1
．

社
会

组
织

开
展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
要

按
照

《
社

会
组

织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评
组

发
〔

2
0
2
4
〕

3
号

）
规

定
的

程
序

经
过

批
准

。

2
．

批
准

单
位

栏
：

有
文

件
依

据
的

，
填

写
批

准
机

关
及

文
件

的
文

号
。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经
批

准
的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批
准

文
件

扫
描

件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3、

达
标

活
动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时
间

审
批

机
关

开
展

对
象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说
明

：

1
．

社
会

组
织

开
展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
要

按
照

《
社

会
组

织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评
组

发
〔

2
0
2
4
〕

3
号

）
规

定
的

程
序

经
过

批
准

。

2
．

批
准

单
位

栏
：

有
文

件
依

据
的

，
填

写
批

准
机

关
及

文
件

的
文

号
。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经
批

准
的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批
准

文
件

扫
描

件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建议业务主管从内部治理、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方面出具审查意见。

八、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4年度报告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印鉴）
 

年    月    日 
 

（注：此栏目仅适用双重管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九
、

涉
外

活
动

情
况

1.
 基

本
信

息

港
澳

台
及

外
籍

人
员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情
况

（
单

位
：

人
数

）

负
责

人
理

事
分

支
（

代
表

）
机

构
负

责
人

工
作

人
员

会
员

志
愿

者

 
 

 
 

 
 

注
：

负
责

人
包

括
理

事
长

（
会

长
）

、
副

理
事

长
（

副
会

长
）

、
秘

书
长

（
校

长
、

院
长

等
）

。

2
0
2
4
年

度
参

加
国

际
会

议
情

况
共

计
参

加
(
 

)
次

，
其

中
，

主
办

（
联

合
主

办
）

承
办

（
联

合
承

办
）

参
与

(
 

)
次

(
 

)
次

(
 

)
次

2
0
2
4
年

度
出

国
（

境
）

情
况

组
织

或
者

参
与

出
访

团
组

共
计

(
 

)
个

，
本

单
位

共
计

(
 

)
人

次
出

访
。

举
办

外
文

网
站

是
否

举
办

：
(
 

)
,
外

文
网

站
数

量
：

(
 

)
个

，
外

文
网

站
使

用
的

语
言

：
(
无

)

举
办

外
文

刊
物

是
否

举
办

：
(
 

)
,
外

文
刊

物
数

量
：

(
 

)
个

，
外

文
刊

物
使

用
的

语
言

：
(
无

)



2.
 在

境
外

设
立

机
构

情
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所
在

国
家

（
地

区
）

机
构

类
型

设
立

时
间

工
作

对
象

和
内

容
外

派
工

作
人

员
人

数

1
 

 
 

 
 

 

2
 

 
 

 
 

 

3
 

 
 

 
 

 

4
 

 
 

 
 

 

5
 

 
 

 
 

 

注
：

1.
本

栏
目

统
计

本
单

位
截

止
20

24
年

底
简

历
的

所
有

境
外

机
构

。
2.

机
构

类
型

包
括

：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
、

法
人

实
体

机
构

、
其

他
。



3、
在

境
外

开
展

的
合

作
项

目
（

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开
展

的
合

作
项

目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境
外

合
作

方
项

目
资

金
(
人

民
币

元
)

项
目

形
式

实
施

国
家

（
地

区
）

项
目

活
动

简
介

合
作

方
类

型
所

在
国

家
（

地
区

）
境

外
合

作
方

中
方

外
方

1
 

 
 

 
 

 
 

 
 

2
 

 
 

 
 

 
 

 
 

3
 

 
 

 
 

 
 

 
 

4
 

 
 

 
 

 
 

 
 

5
 

 
 

 
 

 
 

 
 



4、
参

加
国

际
组

织
（

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参
加

的
境

外
组

织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国
际

组
织

名
称

（
中

、
英

文
全

称
）

国
际

组
织

类
型

参
加

时
间

缴
纳

会
费

数
额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年

）
担

任
职

务
或

获
得

资
格

情
况

1
 

 
 

 
 

2
 

 
 

 
 

3
 

 
 

 
 

4
 

 
 

 
 

5
 

 
 

 
 



5、
涉

外
捐

赠
情

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境
外

捐
赠

方
名

称

本
年

捐
赠

额

捐
赠

用
途

是
否

签
订

书
面

捐
赠

协
议

是
否

向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报

备
/
报

批

现
金

非
现

金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年
度

工
作

信
息

采
集

表
（

以
下

信
息

仅
作

监
督

管
理

使
用

，
不

对
外

公
开

。
）

十
、

20
24

年
度

承
接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情
况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购

买
主

体
项

目
周

期
项

目
资

金
（

元
）

1
异

地
就

医
困

境
患

儿
家

庭
支

持
计

划
广

州
市

民
政

局
2
0
2
4
-
0
3
-
0
1
至

2
0
2
4
-
0
9
-
3
0

5
0
0
0
0

2
 

 
 

至
 

 

3
 

 
 

至
 

 

4
 

 
 

至
 

 

5
 

 
 

至
 

 



十一、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检查年度 年报公示 整改情况

2021年度
未参加该年
年检/年报

 

2022年度 已公示  

2023年度 已公示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是否参评 否 评估时间  

评估结论  

有效期 自   至  

行政处罚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否

行政处罚时间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
实施机关

登记管理机关 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

   

   

   

   

   

   

信用信息管理情况

民政部门
（自动读

取）

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否

列入时间  

是否被严重违反失信名单 否

列入时间  

被其他实施
机关列入情

况

信用管理实施机关 列入时间

   

   



十二、2024年度年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情况
2024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 否 ），本年度开展了（0）项援藏援疆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简述：
 



（十三）2024年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2024年度是否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其中2024年度是否参与“百社联百村——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十四）2024年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
2024年度是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备注：东西部协作指:支持四川、内蒙古、广西、重新、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等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具体名单为2021年8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公布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的通知》中公布
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开展结对帮扶，务实推进产业、劳务、消费、科技、携
手促振兴等方面协作，增强协作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帮助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和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十五、2024年度参与广东省“百城千社万企助就业”工作情况
（一）是否开展助力202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活动：（ 无 ）

序号 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

1 招聘高校毕业生数量

面向高校毕业生发布招
聘岗位数量

0 个（岗位）

实际招聘高校毕业生数
量

0 （人）

2
设立就业见习岗位数

量

面向高校毕业生发布就
业见习岗位数量

0 个（岗位）

实际招收就业见习高校
毕业生数量

0 （人）

3
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

动数量
0 （场次）



（二）招聘2024年高校毕业生是否享受补贴政策：（ 否 ）

序号 补贴类型或发放部门 补贴金额（元/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